
广西科技成果登记申报办理流程图及须提交的材料

（一）广西科技成果登记申报办理流程图

课题、项目通过

客观评价

整理申报材料

推荐部门审核、推荐

（ 盖章 )

工作人员现场对登记项目材

料进行形式审查、查验原件

具备以下资格的科技成果准予登记：

1、通过科技成果评价；

2、通过科技计划项目验收；

3、获得行业准入、新产品认定（登记）；

4、通过审定（认定、鉴定）的动、植物新品种；

5、获得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和软件著作权；

6、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7、已获得批准实施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8、具备科技成果认定资格的机构认定的其他科技成果。

上述 1~4 类科技成果应当在取得相应资格十二个月内申报登记；5~
8 类科技成果须在获得授权或批准实施相应资格三年内申报登记。

须提交的材料（根据项目内容及登记表填写说明中的类别定义自行

确定项目类别，填写对应登记表并打印盖章装订）

应用技术类 软科学、基础理论类

1、科技成果登记表； 1、科技成果登记表；

2、客观评价证明文件。 2、客观评价证明文件。

注：登记材料一式一份，客观评价证明文件可以是复印件，办理时

带原件查验（电子证书类除外）。

报成果第一完成单位所在地的市科技局或区直有关

业务主管部门。

完成单位网上填写成果登记电子

版信息，提交并通过审核后在广

西科技厅网站公告 30 天

符合规定、要求，发放成果
登记号和受理通知书；不符
合的退回

公告期满无异议的，凭受理通知

书原件到原办理处领取成果登记

证书

报广西科技成果登记机构广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对外业务大厅（南宁市星湖路 24 号，联系电话：

0771-5306295、53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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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广西科技成果登记须提交的材料

一、经自治区科技厅批准的科技成果评价试点机构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表中所

列成果完成单位、成果完成人应与鉴定证书一致。成果完成单位必须具有法人资格。纸质件必须

是盖有红章的原件。

2、《科技成果评价报告》的纸质件。须盖组织评价单位公章，可以是复印件（需查验原件）。

二、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科技计划下达部门组织验收的科技成果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表中所

列成果完成单位、完成人员应与验收证书一致。成果完成单位必须具有法人资格。纸质件必须是

盖有红章的原件。

2、《科技计划项目验收证书》的纸质件。须盖组织验收单位公章，可以是复印件（需查验原

件）。

三、已被国家授予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应用技术成果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成果名

称应与专利名称一致。表中所列第一完成单位应与专利证书所列权利人一致（专利权利人为个人

的除外）；排名首位的成果完成人必须是专利第一发明人。纸质件必须是盖有红章的原件。

2、《专利证书》的纸质件。可以是复印件（需查验原件；授权公告日在 2020 年 3 月 3 日（含

当日）之后的授权专利，办理成果登记时可以只提供知识产权局电子申请系统上下载打印的电子

证书（带水印）复印件，不需另外提供纸质证书原件查验）。应当是有效专利。专利权人应是在

桂的中国公民或组织。若专利权利人为个人的，须提交在桂注册的机构、企业、组织工作或户籍

是广西的证明材料，即在桂工作单位证明或个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四、已被国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的应用技术成果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表中所

列第一完成单位、第一完成人应与权利证书一致。成果完成单位必须具有法人资格。纸质件须是

盖有红章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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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新品种权证书的纸质件。植物新品种权属人应是在桂中国公民或组织。纸质件可提供

复印件（需查验原件）。

五、已获得计算机软件产品登记、软件著作权的应用技术成果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表中所

列第一成果完成单位、第一完成人应与权利证书一致。成果完成单位必须具有法人资格。纸质件

必须是盖有红章的原件。

2、计算机软件产品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纸质件。计算机软件产品登记、

软件著作权登记权属人应是在桂中国公民或组织。可提供复印件（需查验原件）。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取得有关许可证，且经主管行政机关批准（行业准入）的应用

技术成果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取得许可证的项目为新药、医疗器械、动植物新品种、食品饮料及

添加剂、压力容器、疫苗及生物制品、新饲料添加剂及预混料、农药、化肥、兽药、基因工程技

术和产品等。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表中所

列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应与批准文件或证书一致。成果完成单位必须具有法人资格。纸质件必须是

盖有红章的原件。

2、《新药证书》、《医疗器械准入证书》、《植物新品种审定证书》等主管行政机关审批、

审定证明文件的纸质件。经主管行政机关批准的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应是在桂的组织。可以是复印

件（需查验原件）。

七、正式颁布实施的技术标准成果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表中所

列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第一完成人应与已出版发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文本中所列的主要起

草单位、主要起草人一致，且第一完成单位应是在桂的组织。成果完成单位须具有法人资格。纸

质件必须是盖有红章的原件。

2、经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并正式发布实施（已出版发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文本的纸质件。可以是复印件。

八、基础理论成果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基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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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软科学类）。表中所列成果完成单位、成果完成人员应与评审、结题证书一致。所列第一成

果完成人应当是在桂中国公民，且至少是 1 篇（部）以上论文、专著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其

余成果完成人应是论文、专著作者。成果完成单位应是论文、专著作者所在工作单位，且必须具

有法人资格。纸质件必须是盖有红章的原件。

2、《科技成果评价（鉴定、评审）证书》或结题证书的纸质件。计划外项目须提供《科技

成果评价（鉴定、评审）证书》，盖组织评价（鉴定、评审）单位“成果鉴定（评审）专用章”；

获得国家级、省级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必须提供结题证书的纸质件。可以是复印件（需查

验原件）。

九、软科学研究成果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质件。格式采用由国家科技部统一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基础理

论及软科学类）。表中所列成果完成单位、成果完成人员应与评审证书一致。成果完成单位必须

具有法人资格。纸质件必须是盖有红章的原件。

2、《软科学研究成果评审（验收）证书》的纸质件。证书必须盖组织评审单位公章；可以是

复印件（需查验原件）。

注：上述权利证书、审批文件有有效期规定的必须在有效期内；成果不涉及评价委员会的则

不需填写成果登记表的评价委员会名单。


